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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习为目的停留，学生交换交流，非劳务性质的实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的签证 

(皇家法令557/2011 中第37 - 44 条) 

 

1) 有权受理签证的领事馆: 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有关详细联系方式请看页底。持有广东、广

西、贵州、湖南、福建、海南及云南省户口的申请人可以在本领事馆办理签证。本领馆不接受暂

住证。 

 

2) 递交签证申请：一般情况下， 申请人需本人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cog.canton.vis@maec.es 进行预

约（邮件中无需附加申请材料）。留学签证申请人需要亲自或者通过其授权的代表人来申请或领

取签证。或者委托与西班牙机构有合作关系的留学中心代办理。 

 

3) 谁可以申请此类型签证？ 

需要在西班牙停留超过90 天，停留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为进行以下非劳务性活动的非本国居

民： 

a) 在一个被授权的机构进行全日制的学习或者深造，学习结束可以获得学历证书或者学习

证明。 

b) 在一个官方认可的机构进行研究或培训，不违反有关研究人员的特别规定。 

c) 参与一个学生交换交流计划，以便在一个官方认可的机构继续进行初中或高中的学习，

由此机构在此期间对学生负责，为其挑选接收家庭或组织。 

d) 在签署协议的前提下，在一个公共或私人的组织或单位进行非劳务性实习。 

e) 在一个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计划中提供志愿服务，与组织方签署协议，并已经购买一份

民事责任保险。 

 

 

4) 签证要求及材料顺序如下： 

 
1. 一张填好和签名的签证申请表及第一页的复印件。如停留期超过90 天，使用本国签证申请表，

如低于此期限，则使用申根签证申请表（短期停留）。并附一张最近6个月的两寸白色背景证件

照。必须留下联系方式和确切的地址。 

下载申根申请表：

http://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canton/es/MenuPpal/visas/tasas/Documents/Form

ulario_solicitud_visado_Schengen.pdf 

下载本国签证申请表：

http://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canton/zh/MenuPpal/visados/formularios/Docume

nts/Formulario_nacional_29072011.pdf 

2. 户口所有页的原件及复印件。如果户口本在申请日期的前一年做了更新，必须提供旧户

口本的复印件。如果申请人本人的户口和其资助人(父母或具有同等法律意义上的关系

人）没有在同一户口本上, 需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公证书,翻译并认证（原件及复印

件）。 

3. 有效期超过申请人在西班牙停留时间的且至少有两张空白页的普通护照（原件及所有页

的复印件)。 

4. 所有能够证明申请人符合 a) 到 e)中一项情况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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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人需提供在西班牙留学期间有住所的证明，并说明详细地址（原件及复印件）。 

6. 留学计划，应写明申请者将要学习的科目和进行的研究。 

7. 申请人必须对西班牙语或将接受教育所需语言有一定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应具有欧洲教

育系统 ALTE A2 标准水平。 

8. 需提供申请人所拥有的最高学历的学位证书的公证书，翻译成西班牙语并认证（原件及

复件）（小学，初高中，中专，大学等）。 

9. 能够证明申请人或其家人有足够的经历能力负担申请人在西班牙停留及归国费用的文件

（银行证明，财产所有权证明等）。最低金额是每月达到 IPREM（公共收入指标）的

100%：2011 年 IPREM 为 532,51 欧元（之后每年查询）。为承担家人的生活费用，每月

金额为第一位家人 IPREM 的 75%，其余的每位各 IPREM 的 50%。如申请人有奖学金，其

金额计算在收入内。如有必要我们会要求申请人提交其交付全额学费的证明。不接受本

年存入的定期存款。 

10. 申请人本人或父母及合法代理人工作证明（英文/西文翻译）包括: 在公司中所担任的

职务，工作任职时间，工资情况，公司盖章，公司负责人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11. 资助人（父母或者配偶）愿意承担申请人在西班牙留学所有费用证明（翻译并公正和认

证过）。 

12. 停留时间低于 90 天的，须提交一份个人或集体的旅行医疗保险，负责其在西班牙期间

因突发急病或事故产生的医疗救助和返回祖国费用，保额最低为 30000 欧元或等值的人

民币数额。停留时间超过 90 天的，须向被授权在西班牙运营的保险公司购买一份公共

或私人的医疗保险。 

13. 申请人如果未成年，需提供其父母或监护人关于其在西班牙学习和居留的同意书的公证

书，需明确学校的名称和留学时间，翻译并认证（原件及复印件）。 

14. 一个写有申请人国内详细通讯地址和邮编的信封。 

15. 往返飞机票预订单（6个月以下的短期留学）。 

 

 

如果申请人申请 6 个月以上的留学签证，还需要另外提供以下文件:

a) 健康证明原件，以证明申请人不患有国际医疗组织规定的重大传染疾病（翻译成西班牙文）。 

 

b) 年龄为十六岁以上的申请人需提供递交申请签证前 5 年内曾获得居留许可的国家所出的翻译成

西班牙文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经过认证），此文件的有效期为 3 个月。

办理此证明需要至少一个月，请申请人提前办理。 

 

 

补充材料及说明： 

• 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翻译成西班牙文,需要提供文件正本及复印件。 

• 短期停留（少于 90 天）的学习签证处理时间为 15 天，长期停留（超过 90 天）的签证处理时

间为一个月。 

• 本总领馆根据需要，有可能要求申请者面试。并且有权向申请人要求提供其它相应的补充材料。 

• 补充文件：补充所缺资料和文件的时间为10个工作日。 

 

 

 

www.maec.es/consulados/canton 



                
 CONSULADO GENERAL 
DE ESPAÑA EN CANTÓN 
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 

 008620 38927185       008620 38927197        cog.canton.vis@maec.es   
5th floor, R&F Center, Huaxia Rd #10, Zhujiang New Town – Tianhe District  - Guangzhou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5 层 

• 材料的审查时间为两个月，此期限之后将被视为拒签。 

• 签证的批准意味着授权申请人的停留，从进入西班牙之日起生效。 

• 申请人应当在签证有效期内进入西班牙，任何情况下该有效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 如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申请人应当在入境西班牙后一个月内到相应的外事部门办理外国人居留

证。 

• 申请人需在收到签证结果通知后的2个月有效期内亲自过来领取。 

• 申请人领取护照时应检查签证内容是否无误。取走护照即意味着申请人认同签证内容正确。 

• 皇家法557/2011: http://www.boe.es/boe/dias/2011/04/30/pdfs/BOE-A-2011-7703.pdf 

• IPREM: http://www.iprem.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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